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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试公司2025年惠蓄电厂镜板研磨电机及控制柜采购技术规范书








 二〇二五年六月


一、引用技术标准的规定
1.1 标准和规程
1.1.1 招标文件中所有设备，包括卖方自其他单位获得的所有附件和设备，除本技术条款中规定的技术参数和要求外，其余均应遵照最新版本的IEC标准及国际单位制（SI）、国家标准（GB）和电力行业标准（DL），这是对设备的最低要求。卖方如果采用自己的标准或规范，必须向买方提供中文或英文复印件并经买方同意后方可采用，但不能低于IEC、GB和DL的有关规定。
1.1.2 买方应按下列机构、协会和组织的标准和规程的相应条款进行采购文件中设备的设计、制造和试验。买方应将与本采购文件中设备直接有关的标准和规程的适用部分提供给卖方。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B.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DL
C.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D.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E.	国家电气制造商协会			    NEMA
1.1.3 在上述标准中，优先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在国家标准缺项或不完善时，可参考选用相应的国际标准或其它国家的标准。上述标准或规程与本技术条款有矛盾的地方，以本技术条款为准。如果在上述标准或规程之间存在矛盾，而在本技术条款中并未明确规定，则应以买方的决定为准。本采购文件所使用的标准或规程应是最新版本。
1.2 主要技术标准
备件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应以国家或行业规范为准。使用的标准应是在招标文件发出以前已颁布的电力行业及国家标准的最新版本。
[bookmark: OLE_LINK3]主要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此：
GB/T 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40742.5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几何精度的检测与验证 第5部分:几何特征检测与验证中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估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8564 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技术规范
[bookmark: OLE_LINK6]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DL/T 586《电力设备监造技术导则》
GB/T19000 idt ISO9000《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系列标准
GB/T 24625-2024《变频器供电同步电动机设计与应用指南》
GB 30253-2013《永磁同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二、质量保证要求
卖方所提供的设备须满足相关标准及规范给定的材料、结构、尺寸、验收标准等技术要求。
三、采购范围及技术参数要求
本合同所采购物资及物资技术参数详见下表：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需求数量
	备注

	1 
	镜板研磨电机
	电机型号：YYT1875-7.5-152W
[bookmark: _GoBack]，额定电压380V，额定功率7.5KW，额定转速1500rpm，额定扭矩47.8N.m
	台
	1
	1、 三相永磁同步直流电机，通过电子调速系统，实现电机的变速、软启动、一键启停、无线遥控控制、正反转等自动控制功能； 
2、具备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缺相保护和短路保护，实现运行前线路检测、跳闸自保护功能，采用绝缘材质控制箱，增设箱体外操作按钮和无线遥控器。

	2 
	电机控制柜
	电机变频控制柜箱：柜体采用绝缘材质，不锈钢或碳钢材质，厚度1mm，柜体大小适配电机，带过载、漏电、短路、缺相保护，含变频器、无线遥控器等控制元件及线路，进出线电缆、转速表、电流表和电压表，开关容量满足电机、变频器等电子元器件的运行容量，配380V四芯航空插头。电机控制箱配增高支架和移动脚轮。通过电子调速系统，能够实现电机的变速、软启动、一键启停、遥控控制、正反转等自动控制功能。
	套
	1
	


四、包装、运输技术要求
4.1 运输与包装应符合以下条款：
4.1.1 [bookmark: OLE_LINK5]本次采购设备的运输应满足《JB/T 5000.13-2007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第13部分：包装》、《GB 13384-2008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T 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等相关规定。
4.1.2 交货地点为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礤头村惠州蓄能水电厂。
4.1.3 包装与运输标记
1） 卖方交付的所有货物应符合《GB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并按设备特点做好防潮、防霉、防锈、防腐蚀的保护措施，安全地运抵合同规定的安装现场。
2） 卖方对包装箱内的各散装部件在装配图中的部件号、零件号标记清楚。
3） 卖方在每件包装箱的两个侧面上，用不褪色的油漆以明显易见的标准文字样印刷以下标记：
（1） 合同号；
（2） 发货站；
（3） 目的站；
（4） 收货人名称；
（5） 设备及部件名称；
（6） 总箱数/箱号/件号；
（7） 毛重/净重（公斤）；
（8） 体积（长*宽*高，以毫米表示）。
4.1.4 运输包装图标志，应包括：
（1） 大型货物的中心点，起吊位置。
（2） 防雨、防湿等作业标志。
凡由于卖方包装或保管不善致使货物损坏或丢失时，卖方均应按规定负责及时修理、更换或赔偿。
四、供货要求及验收
4.1卖方须在约定的时间内向买方提供质量合格、数量准确的物资，同时提供物资的装配、包装、运输及保险、技术资料（包括材料成分检测文件、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等）及售后服务等。
4.2合同物资需严格按照规格型号生产制造，材料、尺寸及规格应满足设备相关国标和零部件清单要求，卖乙方对物资规格型号有疑问需及时同买甲方沟通。
五、售后服务要求
5.1 本合同质保期为到货验收后满两年，在合同货物的质量保证期内，如发现卖方提供的合同货物有缺陷，不符合合同规定，卖方应按照买方要求进行更换，同时在此基础上重新计算质保期。
5.2 ★卖方负责提供设备安装及调试服务，并负责对买方工作人员进行设备操作培训。
5.3 卖方应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和现场技术服务。买方在设备安装和使用期间如遇问题，卖方应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买方根据问题情况进行评估，如有需要，卖方须派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技术服务，卖方应在接到买方通知的24小时内给予答复，并派技术人员在3天内到达现场。
5.4 如遇有重大问题需要双方立即研究协商时，任何一方均可建议召开会议，除特殊情况外，另一方应配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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